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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我国“新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我国促进健康公平的重要民生工程之一[1]。自 2009年实施国

家基本药物制度来，卫生部于 2010年即开展了基本药物制度

监测评价工作。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是建立和完善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进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的一项长期而核心的工作，对于及时掌握基本药物工作进展

情况、实施效果和发现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作

用[2]。原卫生部借助国际合作项目成果及资金支持，在全国部

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为“省”）设立了基层监测点，

2011年，设点范围扩大到18个省80个监测点[3]，并制定了基本

药物使用、配备等16项监测指标，其监测评价工作分为常规监

测和专家督导监测两种形式，其中常规监测包括年度监测和

不定期监测。我国大部分省份也都开展了基本药物制度“面

上”监测评价工作。为了了解我国各地开展基本药物制度监

测评价情况，本课题组通过文献检索、问卷调查以及实地调研

等方法，分析目前监测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完善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政策文件资料来源于原卫生部、各省卫生厅官方机构及

网站，文献资料来源于维普数据库，主要检索词为“基本药物

制度监测评价”。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

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等地，并问卷调研了 25个省，问卷内容

包括各地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的开展时间、承担单位、监测

评价范围、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等。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研究向全国25个省卫生行政部门发放了问卷调查表

25份，共收回18份，7份未回复，回收率为72.0％。回复问卷的

18个省为天津、黑龙江、陕西、新疆、福建、广西、宁夏、山西、内

蒙古、安徽、甘肃、山东、江苏、江西、河南、青海、湖南、重庆等。

2.2 监测评价工作开展时间

已反馈的 18个省均已开展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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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工作机制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文献检索、问卷调查以及实地调研等方法，研究我国

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现状。结果与结论：我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开展了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

价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初步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政策体系，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展，并及时反映

了实施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及其原因，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同时也存在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

组织体系尚不完整、经费尚无保障、硬件条件尚不具备、数据尚不准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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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山西、福建、黑龙江3个省于2011年开展工作外，其余15

个省均于2010年开始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工作，占83％。

2.3 监测评价工作承担单位

15个省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其中13个省由药政处承担，

2个省采取药政处指导并委托高校或联合科研机构承担的形

式；2个省由“医改办”、1个省由农社处承担。

2.4 监测评价范围

在已开展监测评价工作的18个省中，天津、黑龙江、陕西3

个省仅对国家监测点进行监测，新疆、福建、广西3个省仅对自

定监测点进行监测；8个省实现全省范围监测，占比44.44％。

2.5 监测评价指标

有 12个省直接使用“国家指标”，占 66.67％；江西、湖南、

重庆、河南、青海这5个省采用“双重指标”，即国家监测点采用

国家指标、自定监测点采用自定指标，占比27.78％；福建省完

全采用自定指标。

3 监测评价现状分析
3.1 取得的主要成效

3.1.1 初步建立了监测评价政策体系 一是设立了能够较全

面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各个环节的监测

评价指标，建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工作报送机制，

开展了监测评价等工作。二是绝大部分省根据本省实际出台

了监测评价制度，设立了本省的监测对象和监测点，开展了省

内监测评价管理和信息报送工作。三是各级药政管理部门配

合其他部门（如医改办）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的监测评价工作交流与沟通机制。

3.1.2 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展 本研

究结果显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工作对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全方位扫描，较全面地反映

了我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展情况，为制定、完善相关政

策提供了依据。

3.1.3 及时反映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为完善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对监测评价结

果进行综合分析，较客观地了解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

遇到的具体困难、现实问题和产生的原因，以便于提出解决方

案，推进制度不断完善。例如，江西省针对监测评价过程中发

现的部分地区反映医务人员收入下降的问题，多次组织专家

有针对性地深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调查研究，实地核查

各项监测数据，现场查看医疗卫生机构台账，发现了主要原因

是因为地方财政困难而不能及时配套补助资金，从而及时作

出政策调整建议。针对地方财政配套压力大的问题，江西省

及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对策，调整了省财政与县财政的分担

比例，将省、县分担比例由6 ∶4改为8 ∶2，减轻了地方财政压力，

保障了配套资金较及时到位。

3.2 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因诸多因素依然处于

效率、质量都不高的现状，难以与“在完善基本药物制度方面

取得新的突破，并统筹推进配套改革的‘十二五’目标”相适

应，最为关键的是，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尚未建立适合城乡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稳定、长效、规范的监测评价机制，具体

表现为：

3.2.1 卫生信息化成果利用不够，导致监测评价“数出多

门” 本课题组随机抽取某地4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一时期

上报给不同信息系统同一指标的数据，共比对了 20组数据。

其中，完全一致共 9组数据，占比 45.0％，不一致的为 11组数

据，占比55.0％；4家机构中仅1家上报的数据完全一致，占比

25.0％；4 家机构中有 1 家上报的数据完全不一致，占比

25.0％。选择比对的指标分别为：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基本

药物收入、门诊药品收入、住院药品收入等。其中，“基本药物

收入”项下上报的数据一致性仅为25.0％；某机构的“门诊药品

收入”项下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面上数据为10.2万元，而信

息直报系统数据为 3.6万元，差异明显。4家医疗卫生机构面

上数据与信息直报数据比较详见表 1（面上数据：指机构向卫

生行政部门报送的数据；信息直报数据：指机构向国家卫生统

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报送的数据）。

表1 4家医疗卫生机构面上数据与信息直报数据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surface data and direct reported data among 4 medical institutions

上报机构

1

2

3

4

门急诊人次
面上数据

5 542

2 085

3 208

6 495

信息直报
4 752

2 085

3 701

6 495

数据差
+790

0

－493

0

出院人次
面上数据

189

121

13

121

信息直报
165

118

13

121

数据差
+24

+3

0

0

基本药物收入，万元
面上数据

6.4

9

3.8

9.4

信息直报
7.1

7.6

2.6

9.4

数据差
－0.7

+1.4

+1.2

0

门诊药品收入，万元
面上数据

6.1

10.2

4.5

10.2

信息直报
4.4

3.6

4.5

10.2

数据差
+1.7

+6.6

0

0

住院药品收入，万元
面上数据

2.7

1.8

0.1

3.2

信息直报
5.6

4

0.1

3.2

数据差
－2.9

－2.2

0

0

3.2.2 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组织体系尚不完整 首先，我

国还没有建立专门的国家、省级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管理

机构，仅青海省于2012年6月挂牌成立了省级专门机构，其他

多纳入药政部门行政工作中，致使一些监测评价流于转发文

件、简单评价的“对付”状态。另外，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监

测点）或无专门部门或无专职人员，监测数据多出自药房人员

或财务统计。

3.2.3 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硬件条件尚不具备 随着我国

卫生信息化建设，乡镇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大多已实现信息

化综合管理，不少乡镇卫生院甚至已初步实现“电子处方、网

上审查、数据互联”。但目前我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化

建设水平还很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村

级卫生室）还没有或暂无法实现信息化管理。笔者曾实地调

研了近30家村卫生室，发现大部分依旧是手工书写处方，手工

填报各类数据。

3.2.4 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工作经费尚无保障 监测评价

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意义重大，但至今不论是药

政部门还是医疗卫生机构，在开展监测评价专项工作时均无

专项经费保证（除国家试点监测点 2010－2012年的监测经费

由“中澳项目”支付，每年0.6万元外），这样的现状无疑使这项

重要工作难以为继。

3.2.5 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尚不科学 基本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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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中明确表示，公立医院改革要取消药

品加成[1]。具体做法就是采用政府集中招标采购的方式，压缩

药品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取消药品的批零差价，将药品价格

降低，让利于百姓。安徽省芜湖市作为国家“医改”试点城市

之一，从 2011年 10月起开始实施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政

芜湖市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的效果分析
冯 英＊，何康玲 #（芜湖市药品医用耗材管理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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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实施“零差率”政策对公立医院的影响，为完善该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收集芜湖市直属的8家试点公立医院

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前、后的相关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试点医院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

22.7％，就诊人次增长20.2％，而药品总收入增长幅度仅为12.5％，且药占比由政策实施前的37.4％下降到34.3％。结论：公立医

院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不仅能有效降低患者药疗费用，且对医院建立新型管理模式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

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来解决，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

关键词 药品；零差率；公立医院；效果；分析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Zero-profit Drug Policy in Public Hospitals from Wuhu Area

FENG Ying，HE Kang-ling（Wuhu Drugs and Medical Supplies Management Center，Anhui 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Zero-profit Drug Policy on reform of public hospital，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METHODS：The business data of 8 municipal public hospitals from Wuhu Area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Zero-profit Drug Policy，and then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Zero-profit Drug Policy，business income increased by 22.7％ over the same period，and visit perso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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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监测指标系统由5个“分级系统”组成，分别为县区卫生局

填报表、社区卫生中心填报表、乡镇卫生院填报表、村卫生室

填报表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试点监测季度报表。这些报表含

有大量的重复性指标，剔除重复指标，国家监测指标系统设置

共235项。

目前，除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行政管理部门——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药政司一直在负责和承担专项监测评价之

责外，尚有多个政府行政部门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监测，比如医

改、医院管理、药品招标采购等，类同的工作、重复的监测，不

仅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甚至出现“数出多门、数据打架”

的尴尬，这样的现状无疑深刻影响着对我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实施情况的准确判断，影响着基本药物制度监测成效。

4 讨论与建议
监测评价是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对基本

药物目录遴选、采购配送、合理使用、定价报销、机构运行、制

度实施效果以及完善制度设计等具有重要意义[3]。我国应建

立全面覆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监测机制，在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应设立相应机构或配备专门人员承担基本药物制度监测

评价工作，并配备相应的专项资金保障其规范化运行。在实

现监测数据准确、迅速、全面、完整上报的同时，尽快着手开展

国家及省级两个层面的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数据库建设，

以真正发挥监测评价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巩固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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